
附件 

 

 
敬請協助播放宣導詞如下：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112年3月1

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「召募40歲以下有志青年加入民防團

隊」，歡迎40歲以下、富正義感、身心健康、儀態端正、品德優良

之青年男女踴躍參加，經通過審查及體能測驗後列冊候用，如有

意願者請至當地派出所及各守望相助隊洽詢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  關心您 

 

 

 

 

 

 

敬請貴單位及桃園市大溪及復興區之 LED電子看板與所屬網頁，

即日起播放，至112年3月31日止。 


